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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明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价格调整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《政

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《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《云南省定价目

录（2021）》等相关规定，建立有利于水资源集约利用和产业结构

调整的价格形成机制，根据成本监审结果，按照“遵循覆盖成本、

合理收益、节约用水、公平负担”的原则，我局拟定了《嵩明县盟

源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价格调整方案》。

一、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

（一）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落实节水优先方针，以建立反映市场供求、资源稀

缺程度、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的水资源价格改革，促进

水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。保障供用水双方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城镇

供水事业健康发展，确保我县城镇公共管网供水价格水平基本稳

定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——坚持问题导向。针对基本水价成本倒挂问题，完善我县

水价形成机制，理顺各方利益责任关系。

——坚持促进节约用水。加大发挥价格杠杆引导资源优化配

置，落实节水优先方针，使节约用水成为社会群众的自觉行为。

——坚持分用户类别定价。按照居民生活用水保本微利、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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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用水合理盈利原则，统筹考虑我县供水事业发展需要、促进节

约用水、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核定。

——坚持兜底民生。审慎处理推进节约用水与保障群众生活

的关系，充分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承受能力。

二、基本情况及价格调整必要性

嵩明县作为全省水资源紧缺县之一，水源不足已成为制约经

济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。嵩明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是我县

县城区自来水供水业务唯一经营企业，负责嵩明县城区、县城周

边村委会、杨桥片区供水，城市日供水设计能力 3.8 万立方米，

实际日供水量达 2万立方米。最近五年供水量增长率达到 24.78%，

年平均增长率 4.9%。2021年全年供水量 648.7万立方米，日均 1.7

万立方米，用户数达 32294户，服务人口约 11万人。

近几年来，随着县城的不断扩大和原有供水系统的老化 ，供

水量增加，新增固定资产、修理及技改工程投资加大，目前已投

入资金 3347.51 万元。由于营业利润已不足以支付相关费用，导

致企业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上升。嵩明县盟源自来水公司的正常经

营不仅关系企业自身利益，而且关系广大群众的用水安全，在兼

顾群众和用水企业承受能力的同时，调整供水价格，缓解企业经

营压力。根据《价格法》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，启动县城供

水价格调整十分必要。

三、价格调整政策依据

经县政府同意，我局启动县城供水价格调整工作，政策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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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）

2.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（2017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7

号）

3.《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》（2021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、

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45 号）

4.《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（2021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住

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46 号）

5.《云南省定价目录（2021年）》

6.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〈关于创新和完善促

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云发改价格规〔2019〕

2号）

7.《中共昆明市委办公厅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

昆明市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昆办发〔2017〕

11号）

四、现行供水价格

（一）供水价格体系

我县县城现行供水价格于 2014年制定发布，距今已经 8年，

期间一直未做调整。供水价格体系具体为：居民生活用水：2.4

元/立方米；非居民生活用水：3.2 元/立方米；特种行业用水：10.0

元/立方米（具体详见附件 1）。从售水量数据来看，居民用水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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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%，非居民用水占 28.7%，特种行业用水占 1.2%。

（二）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情况

根据嵩明县水资源紧缺状况、云南省用水定额标准和居民用

水实际，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，我县实行了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

格制度，节水效果明显。现行的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共划

分三个价格阶梯：对抄表到户的居民用户，每户每月用水量在 12

立方米以下的，按 2.4元/立方米计收；每户每月用水量超出 12立

方米的，对用水量在 12~16立方米的部分，按 3.5元/立方米计收；

对用水量在 16立方米以上的部分，按 4.6元/立方米计收。（均含

水资源费和水源保护费）

四、拟调整供水价格组成情况

（一）成本监审情况

根据《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》和《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

审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我局对嵩明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 2018年

—2022年（1—10月）开展了供水成本监审。成本监审报告显示：

（1）制水单位成本为 2.25元/立方米；（2）智能水表轮换费：按照

国家、省“严禁向用户收取水电气热计量装置费用，轮换经费纳入

资产折旧和成本管理”相关文件要求，自来水公司将于 2023年启

动该项工作，轮换表 32483只，预计总投资 2762.77万元，年折旧

额 348.35万元，平均年供水按 620万立方米计，单位成本 0.56元/

立方米；（3）代收水资源费 0.25元/立方米（平均价格），水源区保

护费 0.05元/立方米；合计为 3.11元/立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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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组价情况

根据成本监审数据，按照“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”的组价原则，

供水企业准许收益率 4%，拟调整的自来水综合水价为 3.35元/立

方米。

根据售水量数据测算各用水类别拟调整自来水价格如下：居

民生活用水价格由 2.4元/立方米调整为 3.0元/立方米；非居民用

水价格由 3.2 元/立方米调整为 4.00 元/立方米；特种行业用水由

10元/立方米调整为 12元/立方米。

五、价格调整方案

（一）终端用水价格方案

拟调整的终端用水价格由自来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相加构

成，执行范围为自来水公司管网覆盖区域。价格调整方案如下：

1. 居民生活用水终端价格由 3.5元/立方米调整为 4.1元/立方

米（均含居民污水处理费 1.1元/立方米），调整幅度为 17.14%。

2. 非居民用水终端价格由 4.6元/立方米调整为 5.4元/立方米

（均含非居民污水处理费 1.40元/立方米），调整幅度为 17.39%。

3. 特种行业终端用水由 11.6元/立方米调整为 13.6元/立方米

（均含特种行业污水处理费 1.60元/立方米），调整幅度为 17.24%。

（二）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方案

根据《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文件精神，继续执行居民生

活用水阶梯价格政策，三级阶梯级差按 1:1.5:3的比例确定。按照

“一户一表”核定每户每月的基准水量为 12 吨(含 12 吨)，在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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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内的用水量，每吨按价格部门核定基准水量水价(不含污水处理

价格、水资源费和水源区保护费，下同)计收水费；用水量为每月

12—16 吨(含 16 吨)部分，按照基准水量水价的 1.5 倍计收水费；

每月用水量超过 16 吨以上的，则按照基准水量水价的 3 倍计收水

费。

供水范围内实行“一户一表”计量用水的用户，严格实行阶

梯式水价，对没有实行“一户一表”用水的用户，暂不实行阶梯

式水价。

（三）非居民用水单位超计划用水实行累进加价方案

非居民用水单位超计划用水按以下方式缴纳累进加价水费,

具体标准为：超定额（计划）用水 10%（含）以内的部分按现行

水价（不含附征的污水处理费、水资源费、水源区保护费，下同）

加价 20%;超定额 10%—30%（含）的部分按现行水价加价 50%；超

定额 30%—50%（含）的部分按现行水价加价 100%；超定额 50%以

上的部分按现行水价加价 200%。

（四）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

所增加的收入，可作为供水企业收入，应当主要用于管网和户表

改造、水质提升、弥补供水成本上涨等。

（五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扶持方案

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户，凭嵩明县民政局颁

发的《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》，每人每月 4 立方米仍按

1.8 元/立方米计，超出部分按正常水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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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相关情况分析

（一）对居民生活支出影响

按照《云南省用水定额》（2019 年版 经云水发〔2019〕122

号）城镇居民生活用水 100公斤/人·天计，每年用水支出 127.75

元，占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48880元的 0.26%，占城镇居

民年消费支出 37720 元的 0.33%。调整后的居民生活用水终端价

格上涨 17.14%，居民人均水费支出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

0.3%，占城镇居民年消费支出 0.39%。根据自来水公司 2021 年用

水统计，95%的居民用户年用水量在一阶用水量 144m
3
以下。现以

年用水量 144m
3
，月用水量 12m

3
的四口之家的居民用户为例，居民

家庭户水费支出年增支 86.4 元（月增支 7.2 元）,而对于享受城

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，并没有增加用水支出。可见水费支

出在城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中占比很小，调整后的供水价格

对居民生活影响很小。

（二）居民生活用水阶梯用水量覆盖情况

根据嵩明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近 4年居民用户用水量统计

数据，第一阶梯占居民用水总量的 95%，第一阶梯年用水量可覆

盖 95%的用户；第二阶梯年用水量占居民用水总量的 3%；第三

阶梯年用水量占居民用水总量的 2%。三级阶梯年用水量标准设置

符合国家相关文件要求，同时也反映了我县居民生活用水的实际

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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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嵩明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现行用水终端价格表

2.嵩明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拟调整用水终端价格方

案表

嵩明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3年 2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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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嵩明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现行供水
终端价格表

单位：元/立方米

用水类别
终端

水价

自来水执收价格
污水处

理费收

费标准

范围
自来

水

价格

原水

价格

水资

源费

居民生活用水 3.5

2.4

1.1

包括城镇居民用水、企

业生活用水、学校教学

和学生生活用水，部队

用水、消防用水。

1.95

0.25(含 0.05

元的水源保

护费)

0.2

非居民生活用

水
4.6

3.2

1.4

除居民生活用水、特种

行业用水以外的其他

用水。
2.7

0.25(含 0.05

元的水源保

护费)

0.25

特种行业用水 11.6

10.00

1.6

包括桑拿、沐浴、足浴、

美容美发、娱乐服务行业、

游泳馆等特种服务业和洗

车用水。

9.45

0.25(含 0.05

元的水源保

护费)

0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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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嵩明县盟源自来水有限公司拟调整供水
终端价格方案表

单位：元/立方米

类别
县城用水终

端价格

其中

执行范围自来水执收

价格

污水处理费

标准

第一类

居民生活用水
4.1 3.0 1.10

包括城乡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

生活用水；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

用水、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

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、宗

教场所生活用水、社区组织工作

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

水

第二类

非居民用水
5.6 4.0 1.40

包括工业用水、经营服务用水和

行政事业单位用水、市政用水

（环卫、绿化）、消防用水等

第三类

特种用水
13.6 12.00 1.60

包括洗车、洗浴、洗脚、以自来

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用水等。

以上自来水价格中均含水资源费和水源区保护费，其中：居民生活用水水资源费为

0.2元/立方米，非居民用水 0.25元/立方米，特种行业用水 0.3元/立方米，水源区保护

费 0.05元/立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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